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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及承诺资产

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实

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根据公司与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上

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滩投资”）签订的《减

值补偿协议》和《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有关约定，公司聘请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和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召开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

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

产及承诺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现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和承诺资产于承诺

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公司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陆家嘴集团持有的上海陆家嘴昌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昌邑公司”）100%股权、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袤公司”）

30%股权，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前滩投资持有的上海耀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耀龙公司”）60%股权、上海企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荣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减值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中，公司与陆家嘴集团、前滩投资签署了《减值补偿协议》《减值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昌邑公司100%股权、东袤公司30%股权、耀龙公司60%

股权、企荣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和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采用

基于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作为评估结论的资产（以下简称“承诺资产”）的减值

测试及补偿事宜进行了约定。

（一）承诺期间

承诺期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即标的资产全部过户完毕）当年及

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二）资产范围

1、陆家嘴集团对应的承诺资产、标的资产范围分别如下：

承诺资产范围 标的资产范围

1）昌邑公司名下资产中土地使用权（2E8-19 地块）完整

市场价值（不考虑契税和溢价部分税费）对应资产的 100%；

2）东袤公司名下资产中土地使用权（E08-04 地块，E10-02

地块、E12-1 地块和民生支路地下空间，E10-02 地块，E12-1

地块，E13-1 地块，以及 E13-3 地块）的市场价值（不考

虑契税和溢价部分税费）对应资产的 30%。

昌邑 公司 100% 股

权、东袤公司 30%股

权

2、前滩投资对应的承诺资产、标的资产范围分别如下：

承诺资产范围 标的资产范围

1）耀龙公司名下资产中土地使用权（前滩 21-02 地块、前

滩 21-03 地块）的市场价值（不考虑契税和溢价部分税费）

对应资产的 60%；

2）企荣公司名下资产中经立信评估“信资评报字[2022]

第 030095 号”《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拟向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协

议转让所涉及的上海企荣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认定的存货市场价值对应资产的 100%。

耀龙公司 60%股权、

企荣公司 100%股权



（三）主要承诺内容

陆家嘴集团承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标的资产整体于承诺期末

不发生减值，即昌邑公司100%股权、东袤公司30%股权在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之

和不低于其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之和。

前滩投资承诺，《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标的资产整体于承诺期末不

发生减值，即耀龙公司60%股权、企荣公司100%股权在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之和

不低于其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之和。

陆家嘴集团、前滩投资分别在各自的《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确认，

其对应的承诺资产在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不低于承诺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

对应的评估值。

上述标的资产及承诺资产“在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

将考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多退少补事

项。

（四）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的 4个月内，公司根据《减值补偿协议》对标的资产进行减

值测试，并根据《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承诺

资产和/或标的资产在承诺期期末发生减值的，则由陆家嘴集团和/或前滩投资对

公司做出补偿。减值测试的计算公式如下：

承诺资产减值额（A）=承诺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对应的评估值-承诺资

产在承诺期末的评估值；

标的资产减值额（B）=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评估值-标的资产在承诺期

末的评估值。

注：结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上

述公式中，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的评估值指“昌邑公司 100%股权、东袤公司

30%股权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之和”及“耀龙公司 60%股权、企荣公司 100%股权

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之和”，标的资产在承诺期末的评估值指“昌邑公司 100%股

权、东袤公司 30%股权在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之和”及“耀龙公司 60%股权、企

荣公司 100%股权在承诺期期末的评估值之和”。

陆家嘴集团、前滩投资无需对承诺资产减值额和标的资产减值额进行重复补



偿。根据承诺资产减值额、标的资产减值额二者之间的不同情况，陆家嘴集团和

/或前滩投资根据《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减值补偿协议》执行如下补

偿机制：

承诺资产减值额（A） 标的资产减值额（B） 应补偿金额

正数或 0 正数或 0
若 A≤B，则按 B补偿；

若 A＞B，则按 A补偿

正数或 0 负数 按 A补偿

负数 正数或 0 按 B补偿

负数 负数 无需补偿

（1）陆家嘴集团的补偿机制

如陆家嘴集团出现需要补偿的情形的：

1）陆家嘴集团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陆家嘴集团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

中购买资产之股份的每股发行价格。应补偿金额需扣除承诺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增

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若承诺期内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

行分配，导致陆家嘴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经上述公式计算

的应补偿股份数为非整数的，向上取整数部分，小数不足 1股的，陆家嘴集团自

愿补足至整数。

2）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陆家嘴集团应以现金方式补偿。

3）承诺期内，公司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的，则陆

家嘴集团用于补偿的股份数或价格相应调整。

（2）前滩投资的补偿机制

如前滩投资出现需要补偿的情形的：

前滩投资应补偿金额以现金方式补偿。应补偿金额需扣除承诺期内标的资产

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鉴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于2023年7月全部过户完毕，承诺期已于2025年12月



31日届满，公司根据《减值补偿协议》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承诺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同时，公司聘请上海立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聘请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对本次交易的资产减

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

所涉及的上海陆家嘴昌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及其相关承诺资产

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6]第030054号）、《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及其

相关承诺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6]第030055号）、《上海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上海耀龙投资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及其相关承诺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6]第030053号）、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上海企荣投资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及其相关承诺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6]

第030057号），普华永道出具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12月31日上海陆家嘴昌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上海东袤置业有限

公司30%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及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6]第0651

号）、《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2月31日上海耀龙投资

有限公司60%股权及上海企荣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减值测试报告及专项审核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6]第0652号），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承诺资产减值测试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

之和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评

估值之和

增值额 增值率

昌邑公司100%股权、东袤

公司30%股权
674,383.66 855,863.22 181,479.56 26.91%



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

之和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评

估值之和

增值额 增值率

耀龙公司60%股权、企荣

公司100%股权
657,512.84 691,243.65 33,730.81 5.13%

注：上述评估值已剔除承诺期内昌邑公司增资款 9.52 亿元。

（二）承诺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单位：万元

承诺资产

截至2022年11

月30日评估值

之和

截至2025年12

月31日评估值

之和

增值额 增值率

陆家嘴集团对应承诺

资产
1,199,198.66 1,371,446.86 172,248.20 14.36%

前滩投资对应承诺

资产
1,139,185.76 1,151,300.00 12,114.24 1.06%

（三）减值测试结论

根据上述减值测试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陆家嘴集团和前滩投资在《减

值补偿协议》和《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标的资产和承诺资产均未

发生减值。

四、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经审核，普华永道认为：“基于已实施的程序及获取的证据，我们没有注意

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减值测试报告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列示于减值测试

报告附注三中的编制基础编制。”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根据上

市公司编制的《减值测试报告》、立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普华永道



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陆家嘴集团和前滩投资在《减

值补偿协议》和《减值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减值补偿义务未触发。”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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